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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头市人民政府
对《包头市人大常委会关于

〈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
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实施

情况的报告〉的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的报告

市人大常委会：

按照《包头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

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实施情况的报告〉的审议意见》

（以下简称《审议意见》）要求，市政府组织有关部门认真研究，

对照市人大常委会的审议意见，逐项制定措施并推动落实，现将研

究处理情况报告如下。

一、关于“坚持高位推动，切实增强做好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审议意见的落实情况

《审议意见》下发后，市政府高度重视，明确责任分工，健全

工作机制，全力抓好任务落实。一是逐条逐项对照，进一步压实法

定职责。市政府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工作作为我市生态环境保护工

作的重要内容，组织有关部门、旗县区，对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黄

河保护法》11章、122条内容，从规划管控、生态保护修复、水资

源节约集约利用等方面，认真梳理法定职责，逐项推进、逐条落实，

定期调度、强化考核，确保《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精准实

施，落地见效。二是结合我市实际，进一步健全保障机制。在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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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头市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包头市“十四

五”重点流域水生态环境保护专项规划》、《包头市推进水资源节

约集约利用三年攻坚行动方案（2023—2025年）》等规划和方案的

基础上，修订了《包头市水资源管理条例》、《包头市河道管理条

例》、《包头市水土保持条例》，制定了《包头市再生水管理条例》，

出台了《包头市城镇非居民计划用水管理和超定额超计划累进加价

制度》等文件，进一步完善了河湖、森林、草原、湿地生态系统保

护政策法规体系。三是主动接受监督，依法报告相关工作。落实《中

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有关规定，将黄河流域水环境保护、水

污染防治等工作按年度向市人大常委会报告，从今年开始，按《审

议意见》要求将相关工作情况纳入到 2024年度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

目标完成情况的报告中，向市人大常委会报告，接受人大监督。

二、关于“加大宣传教育力度，努力营造同管共治的良好社会

氛围”审议意见的落实情况

按照《审议意见》要求，市政府持续加大对《中华人民共和国

黄河保护法》的宣教力度，利用新媒体平台、专题活动等多种载体

开展精准化宣传教育，增强群众法治意识，提升法治思维。一是多

渠道宣传提升普法效果。依托“包头水务”、“包头河长制”、“包

头生态环境”微信公众号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10余

条宣传文章和视频，在中国环境报、内蒙古日报、包头日报等各类

报刊媒体刊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有关稿件 40余篇，制

作各类短视频以及展板海报 20余个，其中视频作品“美丽草原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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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获得第二届自治区优秀法治文艺作品征集评选“优秀作品奖”。

二是开展专题活动让保护黄河成为共识。组织开展节水宣传进机关、

进企业、进社区、进工地、进学校的“五进”系列活动，增强公

众节水意识，让保护“母亲河”的观念植根于心中。三是以案释

法强化警示教育。组织有关单位一线执法人员参加包头广播电视

台《法制第一线》栏目录制，聚焦群众关心的取用水和生态环境

保护问题，结合身边实际案例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

相关条款进行详细讲解，推动全社会自觉参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工作。

三、关于“加强生态修复，持续改善黄河流域环境质量”审议

意见的落实情况

按照《审议意见》要求，市政府聚焦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修复，

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加强湿地综合治理，依法做好黄

河流域生物多样性保护管理评估工作。一是打好沿黄区域生态功能

修复战。截至目前，共争取到黄河流域自治区预算内资金 3020万元，

支持石拐区、固阳县黄河流域尾矿库集中区域综合治理。争取增发

国债及中央预算内资金，支持九原区留宝窑子沟、哈德门沟等黄河

支流河道治理工程，通过采取加固护坡、疏浚河道、新建护岸等方

式，改善河道“脏乱差”形象，提高河道防洪行洪能力，对加强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与修复起到积极作用。二是加强沿黄湿地修复治理。

建立了市、县两级湿地保护机构，并将湿地保护纳入“林长制”和

“河（湖）长制”重要职责，构建起较为完善的湿地保护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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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目前，累计认定发布市级重要湿地 25处，初步形成以湿地类型

自然保护区、国家级湿地公园、盟市重要湿地为主体的规范化湿地

保护体系，湿地保护率达到 36.7%。先后争取到中央财政湿地保护补

助资金 740 万元，分别在南海子湿地自然保护区、包头黄河国家湿

地公园、昆都仑河国家湿地公园实施保护发展项目，地区湿地生态

环境明显改善，其涵养水源、净化水质、维护生物多样性等功能逐

渐增强。分别在九原区、石拐区、土右旗开展湿地保护修复，重点

推进植被恢复、水系连通及岸线维护。三是依法做好黄河流域生物

多样性保护管理评估工作。完成了大青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及梅

力更、南海子湿地两处自治区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保护成效评估

工作，对保护区的管理建设、机构和人员设置、科学研究、宣传教

育、保护对象动态变化等指标进行了统计分析和评估，目前 3处自

然保护区生物受威胁状况不断改善，生物多样性恢复成效显著，其中，

南海子湿地鸟类监测数量由 2018年的 77种增加到目前的 242种。

四、关于“树立有解思维，加强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审议意

见的落实情况

按照《审议意见》要求，市政府以“有解思维”严格落实“四

水四定”要求，制定印发《包头市节水行动实施方案》，全面提升

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破解水资源制约瓶颈，赋能城市高质量

发展。一是严格落实取水许可制度。立足我市水资源短缺基本市情

和山南山北水资源分布不均的实际，将用水总量控制指标按水源、

行业细化分解到基本用水单元。开展违规取用水专项整治行动，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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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来，采取“双随机一公开”方式组织执法巡查 62次，办理违规

取用水案件 20起，目前处罚均已到位。坚持“治超”与“保供”并

重，推动大青山水源工程取水口项目正式获得取水许可证，目前可

为我市 3 个工业园区提供合法有效的水源供应。加快推动解决画匠

营子取水口超量取水问题，实行台账化管理、责任到人，倒排工期、

按日调度，目前已取得积极成效；深化水权交易改革，推动大安钢

铁和通威顺利成交 3549.92万立方米水资源使用权，完成我市首单企

业间取水权交易。截至目前，总计交易水量 2.92亿立方米，交易金

额 3.23亿元。已争取到盟市间 2000万立方米水权转让水量指标，采

取 5年、10年、25年灵活交易方式，保障企业用水。二是扎实做好

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严格落实水利部、自治区水利厅关于黄河流

域水资源超载地区暂停新增取水许可的有关要求，持续加强超采区

治理，涉及治理任务的昆区和土右旗通过建设高效节水灌溉工程、

水源置换、封停自备井、深化农业水价改革以及完善计量监测体系

等措施，累计压采地下水 1073.62万立方米。三是不断提高再生水利

用效率。以我市入选国家典型地区再生水利用配置试点城市和区域

再生水循环利用试点城市为契机，在严格落实《包头市再生水管理

条例》基础上，出台施行《包头市关于进一步加强再生水利用工作

若干措施（试行）》，2024 年再生水利用量 6016.89 万立方米，同

比增长 25.35%。继续推动 16个再生水试点示范城市建设项目落地达

效，加快推进城镇和工业园区污水处理厂水质达标改造，完成了青

山区、九原区、稀土高新区污水资源化利用项目，推动工业园区建



— 6 —

设独立工业废水处理厂或尾水深度净化工程，力争 2025年再生水利

用率达到 45%以上，截至目前晶澳、弘元、双良等 6家用水企业已

接入再生水。四是不断挖掘节水潜力。聚焦农业节水，大力实施农

业水价综合改革，取得阶段性成效，已完成改革面积 289.75万亩。

全域推进工程化节水，完成九原区三湖河灌区、土右旗什四分子灌

区、圪洞堰灌区改造，改善灌溉面积 15.93万亩。实施土右旗黄灌区

滴灌试点工程，发展高效节水灌溉面积 4.65万亩，提升农业用水效

率。积极推进工业节水，开展规上工业企业节水管理和改造升级，

2024年以来，实施工业节水项目 20个，新增节水能力 700万立方米；

深入推进全社会节水，通过短视频、动画海报等载体扩大节水知识

社会层面普及度，通过选树典型发挥节水示范带动作用，组织包头

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开展合同节水，推动内蒙古科技大学包头师范学

院成功入选全国首批节水型高校典型案例。截至目前，累计创建市

级及以上节水型园区 2家、节水标杆企业 3户、节水型企业 13户。

2025年推动 10个节水改造项目建设，截至目前，1个项目已竣工。

五、关于“突出问题导向，狠抓水污染防治”审议意见的落实

情况

按照《审议意见》要求，市政府聚焦水污染防治工作全流程，

从地下水治理、前端管控以及城镇水污染防治等方面，标本兼治、

疏堵结合、上下联动，提升全市水污染防治水平。一是强化地下水

污染防治。按照生态环境部《环境监管重点单位名录管理办法》和

《包头市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和地下水污染防治重点排污单位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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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办法（试行）》要求，确定了全市 7 家地下水重点排污单位，其

中，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选矿厂尾矿库等 6家为固体堆场，

无废水排放，不需要安装自动监测设备，不定期开展地下水渗漏排

查监测，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动供总厂（给水区域）已安

装水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设备，截至目前，地下水环境保持稳定。

二是加强水污染前端管控。按照《包头市工业企业废水达标排放专

项执法行动方案》相关要求持续开展专项行动，不断加大对工业废

水污染的日常监管力度，依法严厉打击工业废水违法排放行为。截

至目前，全市共出动执法人员 3885 人次，检查企业 1790家次，发

现的 245 项问题已全部完成整改。三是进一步提高城镇水污染治理

水平。落实《包头市雨污分流综合治理 21个月集中攻坚行动方案》，

着力解决雨污管网“混错接”、“渗溢流”等问题，力争从源头上

提升城镇水污染治理水平，攻坚行动开展以来，积极争取各类上级

资金约 1.8 亿元，新建市政雨水管线约 24.5 公里，新建改造市政污

水管线约 25公里，解决“修远路”等 10处积水点，消除团结大街、

少先路等城区重要道路雨水管网盲区，实现了市政排水管网雨污混

接点动态清零目标，目前我市 4条主要入黄支流未出现劣 V类水质，

入黄水质稳定实现消劣。下一步，将继续加快实施南郊、万水泉、

北郊、东河东和九原污水处理厂提质增效及深度技改工程，进一步

提升城镇污水处理能力，确保水污染治理取得实效。

六、关于“严格依法行政，切实提高执法监管水平”审议意见

的落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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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审议意见》要求，针对黄河流域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加强

跨部门、跨区域之间联合执法，强化执法队伍规范化建设，确保有关

问题查、改、治取得实效。一是强化联合执法提升执法检查质效。深

入开展跨区域跨部门联合执法行动，按照《关于建立包头市水行政执

法与刑事司法协作机制的意见》，以“清四乱”为抓手，市农牧局、

市检察院与呼和浩特市河长办、检察院对黄河滩区高秆作物种植情况

共同开展巡河检察行动，全面完成黄河滩区高秆作物禁种区域落线任

务，明确了主河槽区、高低滩区禁种范围；市生态环境局与巴彦淖尔

市生态环境局签署了生态环境跨流域、跨区域执法联动协议；市河长

办与巴彦淖尔市河长办联合开展了跨界河流联防联控行动，截至目

前，累计下达督办通知 86份，完成 129处问题整治。二是规范执法

队伍建设提高执法保障能力。围绕执法过程堵点盲点开展“生态环境

执法大讲堂”15期，不断强化执法力量。组织执法人员参加全市水行

政执法业务培训、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考试，开展行政处罚案卷评

查、行政执法稽查、执法岗位技能实战比武，选派执法骨干参加定点

帮扶、交叉执法工作，通过“学比考”结合，全面提升执法人员业务

能力与综合素质。加大执法设施建设投入，更新执法车辆 30辆，购

置无人机、快速检测仪等新型装备 35件，不断提高执法保障能力。

下一步，市政府将按照市人大常委会《审议意见》有关要求，

以更坚决的态度、更有力的举措，加大工作力度、强化部门协同，

广泛凝聚社会力量，持续推动相关工作落实落细，不断提升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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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头市人民政府

2025年 9月 6日


